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石家庄铁道大学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精神，实现班主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

科学化，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遵照国家和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学生培养目标，以

辅导员管理为主，以指班主任指导为辅，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三条  能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

致。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路线，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

政策理论水平,遵纪守法，坚决反对邪教，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第四条  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

验、组织管理能力和宣传教育能力。 

第五条  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具有立志为学生成才的奉献

精神，同时具有对价值取向、行为偏好的分析认识能力。  

第六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热心学生工作，关心

爱护学生。 



 

第七条  工作认真细致，踏实肯干，作风正派，办事公道，

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为人师表。 

第八条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胜任本职工作。 

第三章  岗位职责 

第九条  兼职辅导员应承担辅导员的教育、管理、服务全部

职责,工作职责等同全职辅导员，带班学生数量少于全职辅导员；

兼职辅导员也可以不带学生班，专门负责学院党团建设、学生事

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第十条  班主任主要承担教育职责，协助辅导员开展日常管

理工作。 

第十一条  班主任负责协助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学业指导中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价值引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于学业指导全过程，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征集等活

动。 

第十二条  班主任要配合任课教师抓好学生的学习，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形成良好班风、学风，培养良好的考

风，杜绝考试作弊现象发生。 

第十三条  班主任协助辅导员做好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毕业

生就业指导工作、考研咨询等工作。 

第十四条  班主任协助辅导员做好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与学

生个别谈话，谈话的重点是本班有较强学习能力和潜力者、学习

吃力者、不及格课程较多者，因故情绪变化较大者，做好谈话记

录。 



 

第十五条  班主任协助辅导员做好“党团学”组织建设工作，

积极开展学生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党员的学习教育培训工作。 

第四章  工作要求 

第十六条  根据学院实际情况，班主任带学生数量原则上不

少于 70 人或两个建制班。 

第十七条 班主任聘期，一般为四学年，带完一届学生。每

年八、九月份学院集中办理班主任的聘任手续。 

第十八条  班主任协助辅导员做好班级日常工作，以思想教

育工作为主。主要工作内容有：①按照学院、系、研究生培养单

位安排，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主题教育讲座；②每学期与所带学生

进行谈心谈话（不能用集体谈话代替个人谈话），做好重点学生

谈心谈话工作，认真填写《辅导员谈心谈话记录本》；③每个月

至少参加一次所带班级的活动；④每周至少深入学生宿舍一次，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反馈学生诉求；⑤按要求参加学院、系、研

究生培养单位学生工作例会，定期汇报学生思想教育工作；⑥积

极完成学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布置的其他学生工作。⑦负责

班级学生的教务管理、专业学习指导、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制

定班级、个人的学习计划、学业规划。 

第五章  选拔、培养 

第十九条  实行兼职聘任制。专任教师符合条件的均可以受

聘兼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每一位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服从组

织安排应聘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 

第二十条  学院统一负责班主任的选拨工作。以自愿报名和



 

单位推荐，学院党政联席会确定名额后，在学院大会和学院网页

上公布。 

第二十一条  学院对班主任进行有计划地培养。通过举办培

训班、研讨会、工作经验交流会等方式对班主任进行培训。对担

任班主任工作，尤其是长期担任且成绩突出者，在评先表彰、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第六章  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二条  对班主任的工作要认真进行考核。考核分平时

考核和学年考核两种。及时填写《班主任工作日志》、《辅导员

谈心谈话记录本》，建立健全主题教育讲课稿等工作台账，每年

年终要提交不少于 1000 字的工作总结材料。根据考核结果，学

院每学年对班主任工作进行总结表彰。 

第二十三条  考核内容为班主任履行职责情况、学生对班主

任的评价和工作业绩等方面。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

不合格四个等级。 

第二十四条  班主任工作实行量化考核，具体考核程序是： 

（一）学生满意度评价（占 50%）：每学年末，所带班级全

体的学生，对班主任的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 

（二）工作汇报（占 50%）：学院在深入了解班主任工作情

况，广泛听取其所带班级任课教师、学生和辅导员意见的基础上，

结合学生评价、工作实绩、工作汇报对每位兼职辅导员、班主任

的工作做出综合评定。 

经考核合格，并且兼职辅导员、班主任学生满意度测评在



 

80%（含）以上，学生工作经历可作为职务、职称晋升有关条件

要求中的依据。 

第二十五条  学年末，考核结果汇总上报学院领导小组审查

备案，并将考核情况向班主任本人反馈，以便总结经验，找出差

距，不断改进工作。 

第二十六条  一般情况下指导教师要将一届学生带到毕业，

考核不合格或工作不负责任，将根据实际情况调离班主任工作岗

位。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由土木工程学院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 11 月 1 日 

 

 



 

 

石家庄铁道大学(兼职辅导员/班主任)聘任登记表 

聘任单位：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照片 
（插入电子照
片黑白打印即

可）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入党 
时间 

 
参加工
作时间 

 

技术
职称 

 
现任 
职务 

 手机号码  

所带班级  班级人数  

工 

作 

职 

责 

（工作职责请参照《石家庄铁道大学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管理办法（试行）》

内容和学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求填写。） 

考 

核 

及 

奖 

惩 

情 

况 

最近三年的考核情况（教工填写，逐年填写）： 

 

 

奖惩情况： 

 

 

以上情况属实。 

本人签名： 

所在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聘任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学生处或研究生院、一份由聘任学院（系、所），一份由本人留存。 


